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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檔案清理與銷毀 

檔案清理與鑑定之意義、目的與關係 

檔案銷毀 

檔案清理作業 

- 劃定檔案清理範圍 

-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 



排除檔案法適用之機關 

 檔案管理局 97年8月27日檔企字第 9700113831號函，公
立高中（職）、國中（小）及幼兒園等學校雖已排除於
檔案法之準用範圍，惟為持續健全前揭學校之檔案管理
作業仍請教育部本於職責，參考檔案法及相關子法之規
定，統籌規劃、督導及考核其檔案管理事項。 

 已排除檔案法適用之學校，建請洽教育部或上級教育主
管機關瞭解未來檔案管理之相關配合事項。 

 健全的檔案管理作業有助於保留學校發展重要軌跡，仍
應妥善典藏及保管重要檔案資料。 

 



檔案清理與銷毀 
清理 
清理為檔案管理事項之一。 <檔案法第7條> 

清理係指依檔案目錄逐案核對，將逾保存年限或
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理銷毀或
移轉，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施行細則第6條> 

銷毀 
指對屆滿保存年限，且不具保存價值之 檔案，
經依法定程序核准後，選擇焚化、化為碎紙或溶
為紙漿等適當方式，將檔案內容完全消除或毀滅
之作業程序。<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 16章> 

 

 

 

 



檔案清理與銷毀(續） 
 清理的意義與範圍 

 銷毀的意義與範圍 

 清理＞銷毀 

 銷毀≠清理 

 清理概念動動腦(3個「如果」) 
 如果檔案清理不僅僅是為了騰出庫房空間… 

 如果清理範圍有規劃，銷毀思考面向更多元… 

 如果機關檔案清理與國家檔案審選可以同步進行… 

 

 



檔案清理與鑑定之意義與目的 
意義 

- 清理：指依檔案目錄逐案核對，將逾保存年限或已     

               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理銷毀 

               或移轉， 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理 

- 鑑定：判定檔案保存年限過程中，評估檔案價值之 

               步驟 

目的 

- 清理：促進檔案開放利用，提升檔案管理效益 

- 鑑定：作為決定檔案保存年限及提供檔案銷毀、典 

               藏、移轉等清理決策參考之過程 



檔案清理與鑑定之關係 

 

 

 

 

 

 

 

檔案清理 

鑑定 清理方式 
 

 

 

 

 

 

 

 

 

機關典藏 

移轉 

銷毀 



檔案銷毀 

相關法令 

檔案銷毀意義 

檔案銷毀作業原則 

檔案銷毀作業程序 

特殊狀況檔案之處理 



檔案法第12條~定期保存之檔案未逾法定保
存年限或未依法定程序，不得銷毀 

檔案法施行細則第13條~辦理銷毀產生疑義
時，應辦理鑑定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6章 

 

 

 
 

相關法令 



意義 
- 指對屆滿保存年限，且不具保存價值之檔案，經依法  

  定程序核准後，選擇焚化、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等適 

  當方式，將檔案內容完全消除或毀滅之作業程序 

目的 
- 提高檔案典藏之效益性 

- 減輕檔案保管數量負擔 

檔案銷毀意義 



檔案銷毀作業原則 

每年辦理一次為原則 

全案或全卷屆保存年限 

會計憑證、報告、帳簿及重要備查簿等，應經該
管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同意銷毀 

機密檔案應依規定完成解密程序 

機密文書等級變更或註銷處理意見表、通知單及
紀錄單，俟原檔案註銷機密等級並屆保存年限後 

檔案附件應隨案銷毀(除另已指定單位保管者外) 

 



檔案銷毀作業程序 

編製檔案 

銷毀目錄 

檔案銷毀 

目錄核審 

制定檔案 

銷毀計畫 

銷毀目錄 

送審作業 

執行檔案 

銷毀及續存 

作業 

機關配合 
事項 



制定檔案銷毀計畫  
檔案年度、數量、存放地點 

檔案銷毀目錄送核冊數 

史政機關檢選情形 

擬銷毀時間、地點及方式 

檔案符合基準情形 



制定檔案銷毀計畫（續） 
 檔案符合基準情形 

- 銷毀目錄已記載基準編號者，得免記載 

- 記載檔案符合基準之類別或編號 
例1：分類號○○○及○○○，符合○○類基準所定保存年限。 

例2：除分類號○○○外，餘均符合○○類基準所定保存年限。 

 

★例示 

 - 內容：○○自來水事業處擬銷毀分類號100水表管理、分類號 

               300人力評鑑、分類號400出納帳表等檔案，經檢視僅 

               分類號100檔案，不適用各類基準所定保存年限。 

 - 記載：除分類號100外，餘均符合人事類、行政類基準所定保 

               存年限。  

 

   



  （機關全銜） 檔 案 銷 毀 計 畫 

  

  銷銷  毀毀  檔檔  案案  現現  況況  

檔檔案案年年度度  數數量量  檔檔案案存存放放地地點點  
檔檔案案銷銷毀毀目目錄錄  

送送  核核  冊冊  數數  

史史政政機機關關檢檢選選情情形形  

機機關關名名稱稱  數數量量  

            

銷銷  毀毀  檔檔  案案  作作  業業  

擬擬    銷銷    毀毀    時時  間間  擬擬    銷銷    毀毀    地地    點點  擬擬    銷銷    毀毀    方方    式式  

      

檔檔  案案  符符  合合  基基  準準  情情  形形  

  

備備          註註  

  

  
填填          表表      說說      明明：：  
一、「數量」欄，請視檔案銷毀目錄編製情況填列擬銷毀檔案總案卷數或總件數；例如： 
(一) 以案卷為單元編製檔案銷毀目錄者，銷毀檔案數量計 10案 50卷，請填列 10案(50卷)。 
(二) 以案件為單元編製檔案銷毀目錄者，銷毀檔案數量計 100件，請填列 100件。 
二、「檔案符合基準情形」欄，請填列擬銷毀檔案符合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類別或基準項目編號。 
三、擬銷毀檔案無保存年限 10年以上，且非屬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適用者，請於備註欄內敘明。 
四、紙張尺度為 A4，欄位大小請依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五、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者，請於備註欄位註記鑑定報告檢附情形。 



編製檔案銷毀目錄 
 得以案卷或案件為單元編製 

 應裝訂成冊，並加裝封面，每冊以不超過3公分為原則 

 案卷單元之檔案銷毀目錄，其目錄所列案名及案情摘要
等應具體呈現檔案內容 

 目錄格式請參考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6章銷毀或至
本局網站(www.archives.gov.tw)下載(首頁(檔管人員) »檔
案法規 »作業規定 »作業須知、案例及表格 »表格下載)  



  檔案銷毀目錄(案卷)樣例 

法務部調查局  檔 案 銷 毀 目 錄 

檔號：39/02/0798               卷數：1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391127-431220               保存年限：3        

案名：本局工作人員附搭便船辦法          檔案產生者：法務部調查局        調整後保存年限(調整原因)： 

  案情摘要：彙集總統府資料組、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及相關船務公司函頒之「情報人員出入境暫行辦法」、「出入境人員攜帶外幣規

定」及「調查局工作人員附搭便船辦法」等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等，本局據以辦理。  

  基準項目編號：041401-2                                            

備註：  

 

檔號：67/02/2948                卷數：1   案卷內文件起迄日期：670302-670926                保存年限：3        

案名：67 年度本局同仁及眷屬出入境     檔案產生者：法務部調查局        調整後保存年限(調整原因)： 

  案情摘要：本局人事室辦理專任同志及眷屬以求學（進修）、參加會議、研習（受訓）、探親（病）、考察及觀光等名義申請出境。 

    基準項目編號：040603及 040604                                            

備註：  

 

銷毀檔案總數量：2 案 2 卷 

銷 毀 作 業 
承辦人：        簽章                 監毀人：       簽章 

核准銷毀文號：                               銷毀日期： 

 

案卷銷毀目錄樣例


  檔案銷毀目錄(案件) 
 

台糖公司善化糖廠 檔 案 銷 毀 目 錄                             

檔 號：0082/104/01/01              基準項目編號： 

案 名：研究發展                                     

目次號 案        由 來(受)文者 收、發(來)文字號 文件產生日期 
保存

年限 

調整後保存年 

限(調整原因) 
備 註 

01 
本公司擬委託進行設置量販中心可行性研究，敬邀貴

機構參加甄選 
台糖公司 來：企研字

110401069號 
821018 10   

檔 號：0082/117/01/01              基準項目編號： 

案 名： 災害                                   

案 名： 
目次號 案        由 來(受)文者 收、發(來)文字號 文件產生日期 

保存

年限 

調整後保存年 

限(調整原因) 
備 註 

001 本廠四月二十五日受豪雨之災害報告表 
（台糖公司

企訊處） 

發：善會字

11701011號 
820503 10   

  

銷毀檔案總件數： 2 件                                     

銷 毀 作 業 
承辦人：           簽章                   監毀人：           簽章 

核准銷毀文號：                                       銷毀日期： 

 



銷毀目錄填表說明 



 檔案銷毀目錄核審作業 

 機關內部初審 

- 逐案審查 

- 依法令規定應踐行程序 

 會計檔案及機密檔案 

- 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 

- 必要時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之清理處置列屬「屆期後鑑定」者 

 保存年限10年或產生時間已逾30年以上者(非屬基準適用者） 

 

 

 

 

亦需考量： 
★有無未逾法令規定保存年限 
★涉內外在使用需求 
★影響民眾重大權益 
★未了案件 



銷毀目錄送審作業 
 檔案銷毀目錄得先提供史政機關檢選 

- 作為史料研究及文獻編纂參考 

- 充分發揮檔案功能 

 送上級機關 
- 目錄及計畫之記載是否符規定 

- 擬銷毀檔案是否具永久保存價值，移轉或由機關續 

  管建議 

- 檔案有無涉及未了案件或影響民眾重大權益 

 函送檔案管理局 

 函送資料 
- 檔案銷毀計畫及檔案銷毀目錄 

- 辦理檔案鑑定者：檔案鑑定報告 







銷毀目錄送審作業程序 
 

 
中央一、二級機關 

省政府、省諮議會、
直轄市政府及議會、
縣（市）政府及議會 

由各該機關送交 

中央三級以下機關 

省政府及直轄市政府
所屬機關 

由上級中央二級機關彙整送交 

由省政府及直轄市政府彙整送交 

縣（市）政府所屬機
關及其他各地方機關 

由縣（市）政府彙整送交 



執行檔案銷毀及續存作業 

續存作業 
- 檔案銷毀目錄：註記 

- 檔案管理資訊系統：修正保存年限 

- 列入移轉：依規定辦理移轉 

銷毀作業 
- 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 

- 運送過程之安全 

- 派員監毀 

- 銷毀方式：化為碎紙、溶為紙漿、焚化… 

 



特殊狀況檔案之處理 
 檔案變質 

- 照片之底片、幻燈片、電影片等檔案，因變質至軟化、膠黏化而散 

  發有毒物質者 

- 逕行銷毀後函送檔案管理局備查 

 遇戰爭、暴動或事變 
- 駐外館或單位遇事，為保護國家安全或利益，而須即時銷毀檔案 

- 逕行銷毀後函送檔案管理局備查 

 天災或事故 
- 檔案遇地震、水災等，經鑑定可修復者應儘量修復 

- 經鑑定無法修復者：將檔案毀損原因、已毀損檔案之檔號、案名及 

                                       數量等情形，併同鑑定報告，函送檔案管理局  

                                       備查後銷毀 



機關配合事項 
 註記核淮銷毀文號及銷毀日期 

 檔案經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者，註記其微縮或電子
紀錄編號 

 擬提供史政機關名稱 

      - 提供史政機關之檔案，應經本局核准銷毀後，方得提供 

 已銷毀之檔案，前已目錄彙送者，應將註記修正後之檔案
目錄轉出電子檔，依目錄彙送期程重新辦理彙送 

 就檔案管理局核復留存意見，進行後續相關檔案處理 
       - 檢討其他相關案情檔案之保存年限 

       - 檢討該類檔案之保存年限，作為修正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之參考 

 

 

 



劃定檔案清理範圍 

依據機關檔案數量、人力、空間等資源，研
訂檔案清理計畫，確立檔案清理範圍、作業
時程 

範圍劃定 
- 從早期檔案循序劃分階段辦理，如以5年或10年或依
中長程計畫等劃分 

- 考量檔案完整性，全案納入清理範圍，包含定期檔
案及永久檔案 

 

 

 



意義 

   - 訂定檔案保存年限過程中，評估檔案價值之步驟  

方法 

   - 檔案鑑定人員依據檔案內容、形式屬性及應用需求， 

      遵循一定原則與步驟，選擇適當方式、方法及基準， 

      判定檔案保存價值~提升相對客觀，降低主觀 

目的 
    - 作為決定檔案保存年限及提供檔案銷毀、典藏、移轉 

      等清理決策參考之過程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檔案鑑定原則 鑑定規範第13點 

需求原則 

彈性原則 

客觀原則 

完整原則 

不受媒體拘泥原則 

去蕪存菁原則 

先例原則 

 

 



檔案鑑定原則(續) 
 需求原則 

–衡量檔案之使用者數量、權益、應用頻率、檔案類別、

需求程度及時效性~現在及未來、內部與外部需求。 

 彈性原則 

–因檔制宜：依檔案性質及應用需求，選擇適當之鑑定方

法及基準~數量影響方法與標準的選擇。 

–『寬容』留存：「孤本從寬，複本從嚴」、「本機關從

寬，他機關從嚴」、「裁撤機關從寬，現行機關從嚴」

、「核心檔案從寬，一般檔案從嚴」。 



檔案鑑定原則(續) 

 客觀原則 

–進行意見諮詢或討論，避免擅斷及主觀~三個臭皮匠。  

 完整原則 

–遵循全宗原則，衡量檔案原有機關層級或檔案之重要性

、獨特性、代表性，擇選具完整性之檔案，避免重複。  



檔案鑑定原則(續) 
 不受媒體拘泥原則 

–注重檔案內容價值，不因檔案媒體型式不同而有所差

異。  

 去蕪存菁原則 

–精選足以代表機關組織沿革、政策及業務之檔案。但

以不違背完整原則為限。  

 先例原則 

–遵循過去相關檔案鑑定之結果。但因機關職能或時空

環境變遷等特殊情形者，不在此限。  



檔案鑑定時機 施行細則第13條 

因修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認有必要者 

辦理檔案銷毀、移轉或應用產生疑義或發生爭
議者 

檔案因年代久遠而難以判定其保存年限者 

檔案因天災或事故致毀損者 

機關永久保存檔案移轉檔案管理局前 

辦理電子檔案轉置、移轉(交)或清查階段 

規劃建置電子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含重新設計及
版本升級)階段 



檔案鑑定步驟 

判定保存年限 

及清理處置參考 

確立目的 

與範圍 

分析機關 

背景與 

檔案概況 

選擇 

鑑定方式、 

方法與基準 

分析 

檔案價值 

提出 

鑑定結果 

撰寫 

鑑定報告 



確立檔案鑑定目的及範圍 
鑑定目的 

    -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區分 

     - 機關檔案銷毀 

     - 機關檔案移轉 

鑑定範圍 

    - 檔案涵蓋年代及產生時間 

    - 檔案類別 

    - 檔案數量 



分析機關背景及檔案概況 

檔案原有機關組織沿革、職能變遷及相關業務法令 

檔案原有機關主要職能對國家或社會之影響 

檔案涵蓋年代及產生時間 

檔案產生之原因 

檔案類別所含案卷及主要內容 

檔案形式及保存狀況 



選擇鑑定方式 鑑定規範第6點 

內容鑑定 

–指依檔案主題、內容及應用需求，評估檔案價值之方
式。 

職能鑑定 

–指分析個別機關內各類職能及各單位之重要性，評估
檔案價值之方式。 

宏觀鑑定 

–指分析機關間各類政府職能及各單位之相對重要性，
評估檔案價值之方式。  



★財政部賦稅署職能宏觀分析 

賦稅署 

財政部 

財稅資訊中心 

各國稅局 

稅捐稽徵機關 

合作關係 

指揮監督 

幕僚機關 



選擇鑑定方法 鑑定規範第11點 

• 邀請學者專家鑑定 
• 邀請利害關係人參與分析 
• 邀集業務單位會審 
• 進行檔案內容實地審查 
• 選擇代表性檔案審查 
• 舉辦公聽會 
• 公開資訊徵詢大眾評論 
• 選擇鑑定基準進行檢核 
• 辦理焦點群體座談 
• 調查或訪問相關人、事、物 
• 其他適當方法 

 



擇定適用鑑定基準鑑定規範第12點 

原有價值 

行政稽憑價值 

法律價值 

資訊價值 

歷史價值 

管理成本 

風險評估 



擇定適用鑑定基準(續) 

原有價值 

- 指檔案之本質、內容或實體形式特性具有之原始價值 
 第二、三屆國民大會歷次會議之重要章戳及召集令等  

 檔案裝訂型式為卷軸等具有展覽價值之檔案 ~裁撤機關印信 

行政稽憑價值 
-  指得作為機關組織職能運作、決策、業務處理及績效等 
   事證或責任稽憑之價值  

 第二、三屆國民大會歷次會議之議事錄及速紀錄等  

舊印信.jpg


擇定適用鑑定基準(續) 

法律價值 

- 指檔案清理適法性及保障團體或個人權益之價值 

- 土地登記規則第19條規定，土地收件簿、登記申請書及
附件，除土地所有權第1次登記案件應永久保存外，應
自登記完畢之日起保存15年 

- 政治受難者補償依據 

資訊價值 

- 指得做為研究發展參考或滿足民眾知的需求之價值  
 第二、三屆國民大會歷次會議之國是建言 



擇定適用鑑定基準(續) 

歷史價值 

- 指得保存典章制度或做為史籍資料之價值  

 民國38年以前檔案 

 大遷徙的時代（大陳島撤退） 

 戒嚴時期相關案件（心戰時代與空飄汽球） 

 戡亂時期檢肅匪諜聯保切結 

 

大陳島撤退
空飄汽球-心戰
空飄汽球-心戰
空飄汽球-心戰
聯保切結.jpg
聯保切結.jpg


擇定適用鑑定基準(續) 
管理成本 

- 指保管、典藏環境、管理維護成本 

- 檔案修護效益 

風險評估 

- 指評估檔案未妥予留存，對於機關業務運作及利害 

  關係人利益之影響 

 

 



撰寫鑑定報告 鑑定規範第19點 

檔案原有機關背景 
–包括機關名稱、機關組職沿革、相關業務法令。 

鑑定目的、範圍及檔案描述 
–包括鑑定目的、檔號或分類號、數量、原件或複製品
、媒體型式、保存狀況、檔案涵蓋年代及產生時間、
檔案類別所含案卷及主要內容。 

鑑定過程 
–包括鑑定方式、鑑定方法、鑑定基準、鑑定人員、相
關鑑定案例。 

鑑定結果及建議 
–包括鑑定結果綜合評析、檔案處置建議。 



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3條：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度、決策及計畫者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解釋者 

  ★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及主要業務運作者 

  ★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利用價值者（重大建設1、2） 

  ★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行政稽憑價值者 

  ★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重要財產稽憑價值者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具有重大影響者 

  ★具有重要科技價值者 

  ★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者 

  ★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者 

  ★法令規定應永久保存者 

  ★其他有關重要事項而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 

 

 

 

 

 

 

 

                            

 

錢幣鑑定.jpg
錢幣鑑定.jpg
東西橫貫公路
十大建設之南北高速公路及北迴鐵路


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制度、決策及計畫  

★民航局：民航政策白皮書 

★勞委會：勞保年金制度及國民年金制度規劃案情 

 

涉及國家或本機關重要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及
解釋  
★教育部：教師法、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 

★證券期貨局：證券交易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 （續） 
涉及本機關組織沿革及主要業務運作 

★署立OO醫院：醫院擴充審議案情 

★關稅總局：接掌海關總稅務司案情 

★林務局：阿里山森林遊樂區規劃案情 

★宜蘭縣漁業管理所：新建造漁船（筏）註冊案情 

 

對國家建設或機關施政具有重要利用價值 
★臺中港務局：臺中港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 

★衛生署：空中緊急醫療管理系統之系統需求協調會議 

                    案情 



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具有國家或機關重要行政稽憑價值 

★臺東縣政府：寺廟登記、工會立案登記案情 

★彰化縣政府：公寓大廈組織報備案情  

 

具有國家、機關、團體或個人重要財產稽憑價值 
★屏東地方法院：籌建院址及土地取得案情 

★林務局：同仁退休金暫存於中央銀行國庫局保管案情 

  



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具有
重大影響 
 臺北縣政府：民國73年海山煤礦煤塵爆炸、瑞芳鎮煤
礦災變、三峽鎮海山一坑煤礦災變處理報告 

 原住民保留地劃定案情 

具有重要科技價值 
 經濟部：科技發展計畫 

 國科會：人造衛星、太空科技中長程發展計畫 



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具有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保存價值 

★臺東郵局：民國48年郵凱輪開航、成立第二輪船郵局 

★臺中郵局：中共偽福建省連江縣郵電局電報 

★農糧署南區分署高雄辦事處：牛車搬運糧食合約 

★花蓮縣政府警察局：空飄汽球勸募 

 

 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者 

★新竹縣政府：八七水災重建工程預、決算、合約書及施 

                             工情形照片  

★臺中市政府：九二一震災重建計畫  



哪些檔案應永久保存？（續） 
 法令規定應永久保存 

★醫療法：人體試驗之病歷，應永久保存 

★土地法：土地登記總簿，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永久保存 

★統計法施行細則：各機關所編印之統計書刊，至少應有 

                                     一份永久保存      

 其他重要事項 

     ★總統府：國防部軍法司回復民眾戒嚴時期受拘禁期間 

             所書日記清查無著案 

   ★總統府：台鹽製鹽總廠民國65至72年逼迫鹽民離業，    

             強行收回鹽田陳情案 

 



檔案清理新概念 



計畫性檔案清理之意義與目的 
為何要辦理計畫性檔案清理 

機關的思考角度 

解決庫房空間壓力 

例行性檔案先行報送銷毀 

未規劃擬銷毀範圍 

年代久遠檔案之保存價值判定困難 

永久保存檔案有無移轉價值之判定疑義 

檔案管理局的思考角度 

機關所送銷毀目錄雖有案情摘要，但僅為片斷資訊難窺全貌 

具隸屬關係之機關各自劃定送審範圍，難就關聯檔案判定存毀 

未依時序送審，難以掌握政府施政軌跡 

 



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 
劃定擬清理檔案年代範圍 

排定分年清理檔案類別 

分析核心業務職能 

擬定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 

辦理檔案清查並整理案名清單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依鑑定結果辦理後續清理處置 

 

 



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 
劃定擬清理檔案年代範圍 

依據機關檔案數量、人力、空間等資源，研訂檔案清理
計畫，確立檔案清理範圍、作業時程 

思考面向 

• 機關組織變革或核心業務調整之年度 

• 管有檔案數量及類型之分布分析 

• 國家檔案移轉之年限 

 

 



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 
排定分年清理檔案類別 

劃定4至6年之計畫期程，分階段辦理 

業務性檔案，從早期檔案分階段辦理，亦可考量配合中
長程計畫辦理 

屆滿保存年限之定期檔案及永久檔案應併同鑑定保存價
值 

建議預留彈性，以供實際狀況調整 



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 
分析核心業務職能 

研析機關發展歷史沿革 

掌握核心職能與業務重點 

 大事紀（含機關本身及通史） 

 機關史及重要出版品（如：部會史、年刊、紀念刊物、研究
報告等)  

 主管業務法規 

 



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 
擬定檔案審選原則及重點 

提列應予留存之檔案類別及內容重點 

思考應予留存檔案的清理處置 

 移轉為國家檔案 

 列為機關永久保存 

 續存（延長保存年限） 

 不具保存價值者，於屆期後依規定程序銷毀 



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 
辦理檔案清查並整理案名清單 

透過系統產出案名清單 

藉由清查了解實體檔案保存情形 

   及辦理解降密檢討 

將相關資訊回饋到檔案審選原則與重點 



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 
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邀集業務單位及學者專家組成檔案鑑定小組 

召開檔案鑑定小組會議 

依據案名清單進行書面審選 

依需求辦理實地審選 

整理審選結果擬處意見 

撰寫鑑定報告 



計畫性檔案清理做法 
依鑑定結果辦理後續清理處置 

整理擬銷毀檔案之目錄 

整理移轉檔案目錄 

續存註記 

鑑定報告併同銷毀目錄或移轉目錄函送檔案管理局 





進行檔案清理處置 

 

 

 

 

 

 

 

檔案清理 

鑑定 
清理方式 

 

 
 

 

 

 

 

 

 

 

銷毀 
 

移轉 

機關續存 




